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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3           证券简称：中江地产           编号：临 2015—125 

江 西 中 江 地 产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J I A N G  X I  Z H O N G  J I A N G  R E A L  E S T A T E  C O . ,  LT D  

关于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江西中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之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 

●本次要约收购有效期为 2015 年 12 月 4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按照本次要约

收购申报程序，在要约期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即 2015 年 12 月 29 日、12 月 30 日和

12 月 31 日）内，接受要约条件的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预受。 

 

江西中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江地产”或“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告了《江

西中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

北京同创九鼎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投资”或“收购人”）自 2015

年 12 月 4 日起向除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江集

团”，持有本公司 72.37%的股权；九鼎投资持有其 100%的股权）以外的本公司股东

发出全面收购要约。本次要约具体内容如下： 

一、要约收购基本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股份为中江地产除中江集团所持有的股份以外的其他已上市流通

股。截至 2015 年 12 月 2 日，除中江集团所持有的股份以外的中江地产全部已上市流

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种类 要约价格（元/股） 要约收购数量（股） 占中江地产已发行股份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17  119,803,491 27.63%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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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约收购的目的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

寻找新的增长点，将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房地产行业的黄金发展期、快速发展

期已成为过去，开始步入良性的平稳发展期，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人口红利的逐

渐消退等因素，未来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的释放也会有所减缓。面对行业发展的新常

态，九鼎投资将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和经验，全面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培育新的

利润增长点，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为公司和股东争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本次要约收购系因九鼎投资通过江西省产权交易所竞价收购中江集团 100%股权，

并通过中江集团间接持有中江地产 72.37%的股份而触发，不以终止中江地产上市地位

为目的。 

三、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自 2015 年 12 月 4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其中，在要约收购

期限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内（即 2015 年 12 月 29 日、12 月 30 日和 12 月 31 日），预受

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注：根据相关规定，如要约收购终止日为非交易日，则终止日应确定为该日前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故本次要约收购的终止日为 2016 年 1 月 3 日〈非交易日〉前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四、操作流程 

本次要约收购的申报代码为“706034”，简称为“中江收购” 

要约收购的支付方式：现金 

要约收购价格：13.17 元/股 

要约收购有效期：2015 年 12 月 4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要约收购有效期限内，被收购公司的股东依法申请预受要约和撤回预受要约的，

可以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1）股东应当在要约收购有效期内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指定交易

的证券公司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方向：预受要约应申报卖出，撤销已预受的要约

应申报买入。预受要约有效的股份数量以股东当日收市后实际持有的未被冻结、质押

的股份余额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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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当日可以撤销预受申报，股东在申报当日收市前未撤

销预受申报的，其预受申报在当日收市后生效。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的当日申报卖出

已预受股份的，卖出申报有效，但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计入有效预受申报； 

（3）有效预受要约的股份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予以临时保管。股

份在临时保管期间，股东不得再行转让该部分股份； 

（4）股东拟撤回预受要约的，可以在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申报撤回，已预受

要约的股份将于撤回申报的次日解除临时保管，并可以进行转让。若申报撤回预受要

约数量大于已预受股份（含当日预受）数量，则超出部分无效，剩余撤回申报有效； 

在要约期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内（即 2015 年 12 月 29 日、12 月 30 日和 12 月 31 日

），接受要约条件的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预受； 

    （5）收购要约有效期限内，收购人变更收购要约条件的，原要约预受无效，股

东拟接受变更后的要约的，应当重新申报预受要约； 

    （6）被收购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股东仍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

约的申报手续。 

    五、预受要约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18 日 15:00，无流通股股东申报预受要约。 

    六、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投资者如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请查阅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登

载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江西中江

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本次公告为收购人要约收购江西中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第二次提示公告。 

 

   特此公告。 

 

 

江西中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19 日 


